校长、教师、财会人员资格文件样例要求

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

中方合作办学者聘任的教师应有教师资格证。外方合作办学者聘任的教师应有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和其所在学校提供的资格文件。

财会人员应有相应的资格证书。
所有文件内容需真实有效，加盖学校公章。
